
【表一】 

陳嘉穗暨蔡蘇蓮伉儷紀念獎助學金申請書 

清寒助學金 

申請日期： 

姓  名  系   級              

學  號  聯絡電話  

e-mail  

學期平均成績  有無不及格科目 □無   □有 

家境清寒證明 

□鄉鎮市區公所開立之低收入戶證明 

□免繳所得稅證明 

□突遭變故證明 

□其他可茲證明清寒之文件 

本學期有否獲得其他單位獎助學金 

□有；名稱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

金額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元   

□無 

曾獲本 

獎學金之學期 

  1.      學年度第      學期  獎助學金：                 元 

  2.      學年度第      學期  獎助學金：                 元  

  3.      學年度第      學期  獎助學金：                 元 

家庭年所得或經濟狀況概述〈需附證明文件〉 

總收入 總支出 

明細 金額 明細 金額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小計  小計  

※以上資料均為屬實，若有偽造不實情事，願負法律責任並繳回助學金。 

申請人：   ＿＿ (簽名)      家長：  ＿ ＿＿(簽名) 

 

委員審核意見 
 

審核結果 □  同意，核定金額：             元   □ 不同意 

 



【表二】 
 

自傳（內容需含家庭狀況、學習計畫、資助需求．．．等） 

 

教師推薦函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教  師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

本表可自行增頁 


